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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感缺失与渎职犯罪成因 
— — 兼论神圣感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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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渎职犯罪与神圣感缺失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敌，而且二者-e．．N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揭示。 

文章从新的角度分析了渎职犯罪猖獗的原因，认为神圣感缺失是渎职犯罪独特的成因。并提 出：神圣感的重建对于提升国民 

素质和实现长治久安都有重大意义，同时对如何重建神圣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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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渎职犯罪越来越成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关注的 

重点和检察机关的打击重点，渎职行为与渎职犯罪危害之 

烈、影响之坏，已经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极不和谐 

的毒瘤 !要治病就要先弄清病根，深刻剖析渎职犯罪的成因 

对于我们更好地反渎职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渎职犯 

罪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人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经 

济、思想根源。且认为“经济根源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最直接 、最现实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是所有犯罪的共 

同原因而非职务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所特有。渎职犯罪 自 

有其独特的原因。 

一 渎职犯罪的独特成因——神圣感缺失 

(一)神圣感及其重要作用 

神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极其庄严而崇高的；不可 

亵渎的”。_2 从上述定义的字面意义衍生演绎，神圣感就是 

“极其庄严而崇高的，不可亵渎的感觉。”神圣感是人类在千 

万年的信仰活动中，尤其是在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中伴随着 

各种庄严的程序、礼仪逐步熏陶而成的。在这些崇拜活动 

中，人们既敬且畏的心理感受，经过无数次的重复，逐渐积淀 

并定格为人类的神圣感。其内存涵义可以概括为：人们在面 

对认定有神圣特质的对象(如特定的人、事物、场所等等)时， 

内心升腾出的那种崇敬、高尚、圣洁、敬畏、虔诚的情感体验， 

并始终如一地信守和向往的一种“情感执著”，这就是神圣 

感。有无神圣感是人类行为与非人类行为之间的重要分水 

岭，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精神标志。因而也就成为了人类的 

精神需要，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神圣感对人的影响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首先，它可以让人产生敬畏心。敬畏心来 自于神圣感， 

绝不做亵渎神圣感对象的事情，天虽不是上帝，却有一种神 

圣性，人对天的这种神圣感就能产生敬畏之心。连倡导“与 

天斗争，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主席 ，晚年在得知林彪出逃时也 

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来表达自己对天意的无奈。这种敬 

畏心，就会转变成人们对所负有的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的 

敬重，对心中德性的警觉、警醒、提撕。∞表现在行动上更是 

如此，一言一行都要庄敬，对任何事情都要严肃对待，而不可 

轻忽，甚至在容貌、服饰上也有所讲究。过去所谓“服儒服”， 

也就是为了表现心中之敬。如今的军警制服越来越讲究越 

来越庄严，执行职务要求穿制服，实际上也就是使自己和别 

人都有一种敬畏心。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就政府工作报告 

向党外人士征求意见时曾坦言：“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 

忽”。笔者认为，这里的“惧”，即“敬畏心”。人有了敬畏心， 

才能自觉地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它可以让人产生向往心。向往，“因热爱、羡慕某 

种境界而希望得到或达到。”_3 

第三，它可以产生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又可分为两 

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力量可以诱发人的激情，促使人们不 

畏困难，不怕危险，为既定目标奋斗 ；第二个层面的力量则可 

以激起人们的献身精神，为了自己认为是神圣的目标，哪怕 

是牺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甚至万死不辞!在精神领域， 

神圣感就能使人产生优势的精神力量。 

因为职业的神圣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励从业 

者做出感人行为的例子举不胜举 ，笔者就不冗言。反面的例 

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法轮功对信徒的神圣感激励了。李 

洪志逃到国外后，更加变本加厉地神化自己，他抬高信徒，直 

接把“大法弟子”抬高为神，给他们开列廉价的“修炼为神”的 

许诺 ，使信徒产生超凡脱俗的神圣感。李洪志说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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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我真正的大法弟子们，你们将来的威德超过历史上来过 

世间的一切神”，“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在 

证实法，都是你们在走神的路”，“我叫你们修成的是神”。此 

类胡话，在他的所谓“新经文”中比比皆是，确实使不少信徒 

产生了极高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理喻的 

“执著心”。成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0 

一 个泯灭了道德底线、丧失了神圣感的社会，就如同宇 

宙中的黑洞，可以把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切，把从太阳到灰 

尘的一切，统统吸人其中，甚至可以吞食光线，消灭光明!绝 

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变成这种模样 ! 

(二)神圣感缺失的原因 

当今的我国社会神圣感缺失现象严重，笔者认为至少有 

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宗教与传统原因 

(1)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 

历史给了汉族一个相当成熟的世俗文明，却没有深厚的 

宗教信仰传统的文明。而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中，信仰者 

都对一个被其认定的“终极实在”如上帝，表现出极大的虔 

诚，这个充满魅力的“终极实在”即是宗教的核心。依照信仰 

者的理解，人不仅要对这些超越性的“终极实在”表现出真诚 

的敬畏，而且还坚信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宗教虔诚的敬畏最终 

能使自己获得救赎或自我价值实现。信仰者对其核心的真 

理性应抱有一种“情感执著”。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汉族人始终没有形成那种从内心 

投之以虔敬的宗教传统。 

(2)对宗教信仰的实用化 

在汉族民众的信仰中，并不是没有神圣的偶象，但人们 

对所崇拜的神圣的偶象(神仙)，呈典型的实用态度。虽然前 

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加以讥讽：“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 

尚?纸钱能赎命，分明菩萨是赃官!”但后人仍旧不改“实用 

主义”。西方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忏悔。它能净化心 

灵和矫治犯罪；而国人信菩萨却大相径庭，庙观之中有经无 

忏，只希望能不分是非“有求必应”。自然也谈不上神圣。 

2、教育与政治的影响 

国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它道出了人们对神圣的 

崇敬和敬畏，只要心怀神圣，有所执持，有所信仰，就肯定会 

有所敬畏。建国后，在大陆，无神论教育深入人心，随着冥冥 

中的神被打倒在地，被“神化”的党的领袖的去世和“走下神 

坛”，所有的神圣感也随着荡然无存 了。(特别说明：笔者只 

是分析国人神圣感缺失的原因，并非提倡信教，或者以信教 

的方式来解决神圣感缺失的问题。)除了宗教信仰，神圣感可 

以寄托于政治信仰，但在经济大潮冲击和国际政治局势影响 

下，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信仰危机都已经发生，没信仰，也就 

没有神圣感。 

3、戏说与“恶搞”的毒化 

社会上任何规矩都可以破坏的事实，潜规则的盛行，官 

员们台上反腐败，台下干腐败的乱象，使人们已经习惯于“假 

做真时真亦假”。“大话西游”与“恶搞”之类的流行，让国人 

心 目中已经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存在。非常典型的文 

化心态是，世界上没有神圣，没有权威 ，也没有任何法律制度 

规章值得信赖和遵守，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这种文 

化心态必然导致人们神圣感的普遍缺失。 

二 神圣感缺失直接导致渎职 

古今中外，无论哪个社会，无论什么时代，人们仰望着 

“道德的灿烂星空”(康得语)，是因为人们内心有信仰，有崇 

高的神圣感体认。没有信仰，没有神圣感的体认，没有超越 

于物质性功利的生命追求，就不会有严格克己的道德自律。 

国家工作人员职业是神圣的，他是执政者、执法者，应有的职 

业神圣感要求从业者必须克己奉公，维护其职务的廉洁性和 

职权的不可收买性。渎职犯罪，亵渎的是职务的神圣性。丧 

失了职务的神圣感 ，渎职犯罪的群发、频发和愈演愈烈也就 

不足为怪了。 

神圣感对握有权势的人敬业守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 

主要体现在职业操守和法律遵从两个方面。 

敬业的精神动力来源于对法律的信仰，对职业的热爱和 

敬重。对职业有强烈的神圣感和有强烈的敬重意识，就会深 

刻认识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事业，就会认识自己 

的工作对社会的不可或缺，工作是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这份工作可以提升对职业的神圣感和社会使命感。但 

现在官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等的职业 ，神圣 的光环正在弱 

化，越来越没有光荣感，没有崇高感，更没有神圣感。一切正 

在日益功利化。很多人不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认为不 

过是谋生的工具，甚至是捞好处的“近水楼台”。丧失职业神 

圣感的人是不可能敬业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语)。守 

法，就来自于对法律的信仰和神圣感。黑格尔有云：“一个有 

文化的民族竞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的 

装饰都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完备的法律机器的 

正常运转需要内在的宗教性提供强大而持续 的驱动力。唯 

有如此，法律形而下的功能才能得到彰显。法律被人们所接 

受不是因为它是权威机关制定的，并被冠之以“法律”；人们 

了解法律知识也并不必定导致遵守或信仰法律，至少有一些 

人了解法律很可能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撇开法律形而上 

的价值，撇开法律的宗教性不谈，单纯借助国家强制力来保 

证法律的实施，法律就失去了正义、公平的终极价值，只能使 

人们对法律敬而远之，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和信仰法律。 

法律在出于畏惧而遵守和出于敬畏而信奉的人身上所能起 

到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不解决法律宗教性缺失的问题，法 

律信仰的问题就无以解决。而要将法律变成一种信仰就必 

须让其具有神圣感。因为充斥着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 

的法条，是不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的，而不具有神圣 

意味的法律也不能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另一方面，不仅要 

求公民要具有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法律意识，还要把这 

种法律意识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圣感。只有超越了现 

世物质功利的信仰，也就是来自对神圣感的体认才能赋予法 

律与职业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充 

满神圣感，他就会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违反社会规范、冲 

破道德底线、渎职犯罪的言行的都是对神圣感 、对信仰的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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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都是不允许发生的。相反，对 自己的职业如果没有神圣 

感 ，物质上的利益就能使人冲破道德底线 ，渎职犯罪也就难 

免了。 

三 渎职犯罪的机制成因——监督缺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剑桥大 

学教授阿克顿勋爵的这一句名言，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共识。 

我国通行的说法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 

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识于此，我国也一直在着力于机 

制的建立。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监督机制似乎已经很完备： 

有法律监督 ，县以上行政区划都有检察院；有行政监督，县 以 

上政府都有监察局；有党纪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设到了基 

层党委；有舆论监督，新闻媒体非常发达。但实际上却存在 

诸多问题。 

2007年7月 10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因 

受贿罪被处决。两天后，美 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 ·加滕 

(Jeffrey Garte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质疑：“杀一个郑筱 

萸，管用吗?”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质疑。文章认为：“这 

就算不是一种野蛮的手段，也是一种极端的、不可持续的解 

决方法。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监管体系都与西方标准相差甚 

远。”④笔者认为，最让人担忧的还是对监管者本身的监督体 

系，起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机关权力运行的制度规定存在缺陷，可操作性不强 

首先，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监督不力或者无法监督。 

党政机关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有与之相应的职责和权 

力，这些职责和权力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 

中的地位和威信，关系到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而， 

正是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职责和权力却往往缺乏必要的、有 

效的监督。其中～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配置不合理，是机关权力运行监 

督的软肋。一直以来我们部分党政机关，特别是执法部门机 

关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如纪检组和监察室，担负着本部门、 

本单位的监督重任，这种设置的初衷是好的。然而监督不是 

行为人的道德内约，而是外在的强制，因此，它客观上要求监 

督主体与客体不能共存于一个组织单元之中，而要有超然的 

独立地位。而我们的配置恰好犯了这一错误。 

其次，一些法律、法规的模糊规定导致难以监督。人们 

耳熟的“情节轻微的”、“情节严重的”、“特别严重的”，将在相 

应的某个幅度内处罚的规定，却并未明确何谓轻何谓重，更 

未明确什么情况下应当取幅度内上下限的哪个值，同时也并 

未规定执法者应就其处罚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这 

就使执法者即使是滥用职权也可以规避惩罚。 

(二)机关权力运行监督法制化程度低，公信力和独立性 

缺乏。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是马克思主 

义的一贯主张。建国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套民主监 

督体系从理论上来看是完备的，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监督 

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 

们的民主监督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早在 1978年 ，邓 

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④但在关于权力监督的问题上，我国至今没有一 

部专门的监督法。 

还有，权力运行过程亦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由 

于机关权力的行使缺乏相应的程序性的法律规定，致使在很 

大程度上对机关权力运行的监督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法 

落实。并进而使得监督缺乏公信力。 

此外，我国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也 

是渎职难以遏制的一个原因。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 

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地方党委 

和政府的掣肘，而我们的舆论监督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支 

撑，在法治国家里最重要的法律之一的“新闻法”(或者“新闻 

出版法”)至今没有出台。作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各 

级掌管重权的党政领导干部，恰恰是新闻媒体的领导。被监 

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监督力度可想而知。 

2(X)7年3月 12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了中编办审 

批 ，报导称 ：“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主要职能是进行宣传、 

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 

一 些源头性的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耕则更加 

明确的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在反腐败方面会起总协调的 

作用，可能不会办理具体案件。”0如果真如此，那便也并不 

行使监督职权，与香港的廉政公署完全不是一回事，效果如 

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三)民众监督严重缺位 

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干部必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但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许多方面，所谓群众监督只不过 

是“纸上谈兵”，徒具虚名。一方面，把干部置于群众监督之 

下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宪法没有赋予人民群众知情权(知政 

权)，群众监督没有切实的法律保证。另一方面，群众的监督 

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监督者都必须 

看被监督者的脸色行事，你监督你的，他照样干他的，甚至谁 

监督谁倒霉，严重的要丢饭碗甚至危及身家性命!因举报而 

惨遭打击的高纯就是个典型(不幸的是这类典型还不少)。 

监督也必须“唤起民众”，民众严重缺位的结果就是各种“举 

措”更多的都只能是作秀：别的不说，2004年湖南省曾轰轰 

烈烈推出“干部辞职制度”，@三年过去了，真正“兑现”了多 

少?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花样繁多古勺承诺制、首问责任制， 

貌似唬人的“禁令”、“不准”、“高压线”，实践证明作用并不理 

想。 

四 渎职犯罪文化成因——现代法文化氛围缺失 

法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简单地说就是与法有关 

的诸种文化因素的总和，是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逐步创造并积累下来的与法有关的各种物质因 

素和精神因素的总和。具体包括一定的法律制度、法律习惯 

和法律意识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法律思想(包括对法律的 

认识，对法律的情感取向和法律价值观)又是法文化中最基 

本、最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着法律制度的健全 ，法律习惯的形 

成。其中尤以法律价值观对法文化产生的影响最大。法律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看法，它包括两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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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法律价值追求(或法律价值 目标)或法律价值尺度(或法 

律价值标准)，也就是人们希望通过法律的实施达到什么样 

的目标，以及用什么样的法律标准来衡量公平、正义等。中 

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法文化以“天人合一”、“内圣外 

王”、“中庸之道”为哲学基础，主张以伦理为中心建立宗法制 

度，维护等级特权思想，主张“德主刑辅”，轻视法律作用，漠 

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等等。与以权利、平等、民主、法治、自 

由、公正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法文化格格不入，但这种法律 

文化至今仍深深地根植于我们很多人的头脑中，尤其是当权 

者，“法自权出、权大于法、法从于政”，执法者也不只对法律 

负责(54宪法曾经有过这种规定)，从执政党领袖以下，漠视 

法治和看重人治的思想盛行。这样的“中国特色”法文化氛 

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成为了大量孳生各种各样的专权型 

渎职犯罪的温床。 

笔者认为上文所述四个原因，只要号准了脉就能对症下 

药，有效遏制渎职犯罪也就有了希望。 

五 神圣感的重建 

神圣感的重建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大工程，其理论问题不 

是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就能解决的，本文仅提出初步的设想： 

(一)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 

这一点似乎老生常谈，但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我们的思 

想政治教育效果越来越差，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方 

法不对路应当是首要原因。在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 

中间组织(爱好协会、专业学会、直销团队等)，同时又有许多 

人不在有效的组织之内(打工者、个体户、无业者)，社会管理 

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更细腻，过去那一套由各级党政组织和 

政工人员传达上面的精神和指示以统一思想的方式已经力 

不从心，开大会也很难收到实效，甚至连开不开得成都成了 

问题。而说教、禁止的手段更多的是让人反感。 

思想政治教育绝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和党团组织，事实 

上，娱乐、消费、公共关系，以及有影响的人物的榜样，尤其是 

报刊、书籍、影视、广播等等各种媒体，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 

用。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入这些领域，运用这些载体， 

走出一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来。 

(二)进行神圣感自强教育 

“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应当包括道德和 

神圣感的自强。因此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神圣感自强教育， 

包括两个方面，对象的神圣感自强和自我的神圣感自强。 

前者包括法律的神圣、人民的神圣、组织的神圣 ，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里，党员和党组织都是具有强烈的神圣感的， 

正是这种神圣感，使得人们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奇迹来。后者 

包括自我职责神圣认同。让掌握某种权力的人明白：自己的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因而行使权力也是神圣的，自 

己的职责也是神圣的，就象机关建筑物上的国徽、党徽一样， 

所以自己在运用权力都要符合这一神圣的要求，不仅以权谋 

私是亵渎神圣的，违法不作为或者但求无过也是亵渎神圣 

的。只有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成员都能在神圣感的 

树立方面“自强不息”了，那神圣感的重建就有了希望。 

(三)重建人文精神 

整个二十世纪 ，中国人群体生活在充满矛盾冲突、时时 

处于动荡纷争的世界中。事实上，尽管国人在主权确立与现 

代化进程上有长足进步，科学、经济、民主文明都有不小的提 

高，但是为了实现这些成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 

文化代价，人文精神缺失导致我们在国民性改造上形成了巨 

大的观念过失和行为偏差，导致了种种异化、变态的人格形 

态出现，即表现为投机钻营、急功近利、焦虑盲动，以及认人 

为敌、与人争利的人伦现实，使注重精神修养、品德提高、与 

人为善、天下为公、平和祥美的文明传统受到极大的消解。 

人们心中充满私欲的膨胀，并毫不约束地演发到不择手段、 

快速获取并贪婪 占有的地步。自然、和谐、仁爱、道义的文化 

精神却因人性的状态而得不到振兴。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重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只有人文精神重新在人们心 

中扎下根，认识到职业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才能重拾职业的 

神圣感。 

(四)注重仪式的神圣感 

神圣感是一种内心感觉，它需要一些外在的仪式来承载 

和传达。《南方日报))2005年 l1月17日以“从学位证书授予 

仪式看教育的神圣感”报导 ：“l1月 12日，是中山大学 81周 

年校庆日。在这一天，1200多名已离校数月的2005届本科 

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赶回母校，穿上全新的学士学位袍，走上 

红地毯，来到校长黄达人面前，由校长轻轻地将他们学位帽 

上的流苏从右方拨向左方。”并称：在校庆这天举办这样一种 

仪式，将成为中山大学今后的一项传统。中山大学的作法就 

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宣誓、鸣枪(炮)、制服、徽章都能起到 

神圣感的承载和传达作用。二战时德国纳粹就是用“军服的 

荣誉”这一神圣感来驱使成千上万的德国军人为其卖命。我 

们现在“硬件”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怎样运用这些硬 

件来承载和传达神圣感以及进行神圣感的教育却做得很不 

够。 

神圣感的重建，不仅对防治渎职犯罪、职务犯罪有重要 

意义，甚至对全民素质提高，对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 

意义。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需要执政党和全社会付出艰苦 

和长期的努力，但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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